
昌吉回族自治州地方标准《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建设

规范》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根据昌吉回族自治州市场监督管理局下达的《关于印发2022年昌吉州地方标

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昌州市监[2022]52号）。昌吉州农产品质量安

全中心提出并起草《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建设规范》草案，申请并通过地

方标准立项。 

起草单位：昌吉回族自治州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昌吉回族自治州农产品检

验检测中心。 

二、制（修）订标准的必要性（背景）  

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是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的基石,是农产品质

量安全监管的前沿阵地,在加强源头管控、实施“从农田从餐桌”全程监管、保

障公众农产品消费安全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坚持“产出来”“管出来”

两手抓，依托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农技推广机构）现有条件，以完善乡

镇农产品快速检测手段为重点，因地制宜、合理布局、优化配置，着力提升检测

服务能力，为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源头控制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推动乡镇农

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网格化、规范化、精准化。 

本规范是为规范全州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建设，完善乡镇农产品质量

安全检测体系建设，推动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网格化、规范化、精准化，重

点保障检测规范运行和乡村两级“四员”队伍建设（乡镇监管员、检测员、村级

协管员和农产品生产单位内检员），建立健全“职能明确、力量匹配、业务规范、

服务有力”的乡村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服务体系，着力推进农产品贴合格证“准

出”制度的实施和农产品追溯体系的建设，切实解决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公共服

务最后一公里问题，以指导全州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建设工作。  

三、主要起草过程  

1. 成立标准编制组 

2022年8月10日，昌吉回族自治州农业农村局成立《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管站建设规范》标准编制组，负责完成昌吉回族自治州地方标准《乡镇农产品质

量安全监管站建设规范》的编制工作。 

2. 标准信息检索 

检索、收集与本项目相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以及部委发布的

政策性文件，地方标准、标准、标准化、标准编写等关键词开展标准信息检索工

作。 

整理信息检索内容后，本标准涉及到的信息如下： 

GB/T 1.1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GB/T 13016 标准体系构建原则和要求 

GB/T 20001(所有部分) 标准编写规则 

GB/T 31600 农业综合标准化工作指南 

农业部关于加快推进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公共服务机构建设的意见（农

质发[2011] 7号） 

3. 开展地方标准化管理的调研工作 

2022年8月，因疫情防控原因，调研工作以电话、微信等形式面向农产品质

量安全中心全体成员、各县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人员、乡镇监管工作人员进行。

针对目前昌吉州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建设、人员构成、运行管理、保障与

服务等实际情况进行了解，梳理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建设及运行管理内容。 

4. 制定工作组讨论稿 

编制工作组根据标准信息检索内容以及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日常管

理工作实践，确定标准研制结构后，研制形成工作组讨论初稿。 

5. 制定标准征求意见稿 

编制工作组先后经过两次线上工作组讨论会议，征求研制组每位同志的建议

和意见，对标准工作组讨论稿进行修改完善，最终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6. 广泛征集社会意见 

2022年10月25日面向社会广泛征集社会意见，面向社会大众及相关单位广泛

征集意见。征求意见为期三十日，至2022年11月25日结束。根据征集的意见，编

制工作组逐条研究，线上会议研究确定采纳内容，并对标准进行修改、完善，形

成标准送审稿。 

7. 召开标准送审稿专家评审会 

由于疫情防控原因，昌吉州及乌市实施静态管理，无法组织线下评审会议，

故邀请行业内专家以标准函审的方式对标准送审稿进行审定，根据与会专家提出

的意见，研制组召开线上会议进行讨论，最终逐条确定专家意见的采纳情况，对

标准进行修改，形成标准报批稿。 

8. 报批审查 

严格按照标准内容，准备昌吉州地方标准报批资料，提交昌吉州市场监督管

理局报批。 

四、主要技术内容及确定依据 

本规程从加强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队伍、条件、运行等入手，为

保障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职能明确、人员到位、力量匹配、业务规范、

服务有力”确定具体规范，依据农业部《关于加快推进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公共服务机构建设的意见》、《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

管理的意见》及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建设（农产品质

量安全专项）实施方案》进行确定。 

五、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规范按照科学设置、结合本地实际、突出规范建设、注重适用的原则进行

制定，坚持以政府为主导，由部门推动实施，确保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建



设与现行行政区域划分保持一致，可操作性及协调统一性强。该项标准与现行法

律、法规、标准保持一致，无冲突。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在征求意见及审查过程中，未遇到重大分歧意见。 

七、引用或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 

未引用或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 

八、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文件未涉及专利。 

九、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该标准发布后，标准提出、归口部门、起草单位将组织昌吉州地区对该标准

进行宣传贯彻，并由各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单位对该标准进行技术指导，全面

推广该标准的应用。 

十、预期效益分析  

本标准以保障农产品生产源头质量安全为出发点，以统一规范的监管站建设

标准保障基础监管措施落实到位，为广大消费群体提供基础安全监督管理保障，

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生产行为进行约束管理，可更好的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提升公众安全感、满足感，有极大的社会效益。随着新型生产主体

的进一步发展，规范建设和运行的乡镇监管站可更好的服务于本辖区农民合作社、

农业企业、家庭农场，为各类新型生产主体，为产出更安全、更优质的农产品提

供服务，提升产品价值，增加经济收益。通过规范的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

建设运行，将从投入品使用等源头环节入手开展监管工作，可有效助力农业面源

污染治理，整治污染环境行为，保障产地清洁生产环境，为辖区生态农业发展与

农业可持续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建设规范》地方标准起草组 

      2022年9月25日  

 


